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22号 

罪犯杨小凡，男，1992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重庆市梁平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7月14日作出（2011）泉刑初字第9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小凡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人民币511223.24元，其中，被告人杨小凡应赔偿255611.62元。2011年9月7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6月21日调入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

2014年11月19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闽刑执字第554号刑事裁定，将罪犯杨小凡的刑罚，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刑期自2014年11月19日起至2032年11月18日止；2017年6月2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5刑更440号刑事裁定，对罪犯杨小凡不予减刑；2017年8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5刑更87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19年12月6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5刑更174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3年6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5刑更38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3年6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31年10月1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18.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357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088.5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6月30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311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小凡予以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小凡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23号

罪犯林友贵，男，1965年7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0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13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友贵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未随案移送的被告人林友贵及同案人向公安机关退出的违法所得共计255000元，由公安机关负责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9月14日起至2030年8月18日止。于2024年4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3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832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友贵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友贵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24号

罪犯邱志鸣，男，2001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连江县。捕前系务工。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5日作出（2022）闽0122刑初41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邱志鸣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四个月；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被告人邱志鸣已退出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00元，予以没收，由扣押单位依法处理；被告人邱志鸣主动退赔的人民币20000元，按比例退赔诈骗案7名被害人经济损失。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日作出（2023）闽01刑终57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8月6日起至2034年3月2日止。于2023年8月29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624.7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4次，扣考核分11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邱志鸣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邱志鸣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25号

罪犯戴金东，男，1981年2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家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0日作出（2023）闽0602刑初36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戴金东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戴金东的违法所得人民币九万三千二百六十元。刑期自2023年3月12日起至2026年6月11日止。于2023年11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7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410.5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戴金东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戴金东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26号

罪犯陈国景，男，1983年6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永春县，捕前系务工。曾因敲诈勒索罪于2007年5月25日被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2007年9月21日刑满释放。系有前科。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23日作出(2024)闽0525刑初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国景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期自2023年10月24日起至2028年10月23日止。2024年2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3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053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国景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国景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27号

罪犯洪睿芃，男，1999年5月出生，汉族，大学文化，住福建省晋江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116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洪睿芃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洪睿芃及其同案共同退出在案的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101801.7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12日作出（2023）闽05刑终147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11月17日起至2028年11月14日止。2024年4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3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901.4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洪睿芃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洪睿芃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28号

罪犯陈治足，男，1966年1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浙江省平阳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1日作出(2022)闽0302刑初44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治足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自2022年5月28日起至2032年11月27日止。2023年7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665.5分，物质奖励4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治足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治足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29号

罪犯王健，男，2002年4月出生，彝族，大学文化，住贵州省织金县，捕前系个体经营者。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116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健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被告人王健及其同案犯共同退出在案的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101801.7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12日作出（2023）闽05刑终147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11月17日起至2028年12月14日止。2024年4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3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914.6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健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健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30号

罪犯林松坚，男，1984年8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高中文化，住福建省龙海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5日作出(2023)闽0603刑初27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松坚犯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三万元；被告人林松坚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十一万四千九百四十四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5月17日起至2028年8月16日止。2023年12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6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241.4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松坚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松坚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31号

罪犯赖早早，男，1988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16日作出(2023)闽0802刑初9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赖早早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向被告人赖早早扣押的赃款498000元，由扣押机关依法返还被害人。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2日作出（2023）闽08刑终15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7月31日起至2032年9月29日止。2023年7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25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871.3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5次，累计扣考核分8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赖早早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赖早早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32号

罪犯林建福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2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永春县，捕前系务工。曾因犯危险驾驶罪，于2019年2月27日被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二个月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该犯系有前科。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6日作出（2019）闽0525刑初35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建福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刑期自2019年7月22日起至2030年1月21日止。2020年1月14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6月21日调入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2年7月28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5刑更40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2024年5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5刑更32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五个月，2024年5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1月21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35.4分，本轮考核期内2024年3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304.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640.1分，表扬4次，间隔期2024年5月31日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分1984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建福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建福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33号

罪犯王钦华，男，1974年8月出生，汉族，文盲，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25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6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钦华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已缴纳）。未随案移交的被告人王钦华向公安机关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3700元，由公安机关负责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0月17日起至2026年12月16日止。2024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22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997.8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5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钦华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钦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34号

罪犯杨崇威，男，1990年7月出生，汉族，大学专科文化，住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6日作出(2024)闽0803刑初1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崇威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二千元。继续向被告人杨崇威及其同案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13日作出（2024）闽08刑终14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7月19日起至2026年8月18日止。2024年9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20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321.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崇威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崇威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35号

罪犯吴孔强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3年10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住福建省顺昌县，捕前系公司股东。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于2016年被判处管制八个月，2017年7月23日依法解除社区矫正。系有前科。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8月6日作出(2020)闽0103刑初20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孔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责令该犯与同案共同向各被害人退赔总计人民币849820元。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5日作出（2021)闽01刑终105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1月17日起至2031年1月16日止。2021年12月23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该犯对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不服，以二审裁定适用罪名错误，无任何证据，将自相矛盾的不同个人行为混为一体，不予区分，以偏概全，罔顾事实凭据为由，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5日作出（2022）闽01刑申91号驳回申诉通知书，申诉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重新审判的情形，予以驳回。该犯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12月23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4727.4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孔强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孔强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36号

罪犯曹广泉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4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及住址为福建省长汀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28日作出(2022)闽0821刑初16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曹广泉犯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六万元；责令被告人曹广泉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十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责令被告人曹金华、曹广泉、黄双泉连带退出所支付给王爱萍、林洪寿及其他的花费共人民币五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查封登记在被告人曹广泉名下的闽F8219G小型汽车及闽DL826S小型面包车各一部，判决生效后，如果被告人曹广泉在履行期限内履行缴纳罚金、退出违法所得，分别由长汀县公安局和本院解除查封，逾期由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拍卖、变卖后价款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3日作出（2022)闽08刑终434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2022)闽0821刑初167号刑事判决中对该犯的判决部分。刑期自2022年1月13日起至2030年3月12日止。2023年4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4月25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3091.5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曹广泉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曹广泉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37号
罪犯李家祥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3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永春县，捕前系务工。因犯抢劫罪、信用卡诈骗罪，于2007年12月29日被广东省增城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2014年12月22日刑满释放。系有前科。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23日作出(2021)闽0582刑初15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家祥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责令该犯及同案犯共同退赔被害人马小琼经济损失人民币456900元。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26日作出(2022)闽05刑终75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3月29日起至2032年3月28日止。2022年7月19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该犯曾向福建省晋江市池店派出所检举判决书体现自己得到的人民币30万元赃款，自己只分到人民币2万元，剩余赃款人民币28万元，被三个未被逮捕的同案拿走了。福建省晋江市池店派出所民警于2024年11月曾两次提审该犯。该犯对于原审法院量刑部分的判决不服，但认罪悔罪，能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7月19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4128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家祥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家祥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38号

罪犯李卫生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2年12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9日作出(2023)闽05刑初4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卫生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追缴被告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8000元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8日作出(2023)闽刑终27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8月18日起至2030年2月17日止。2024年5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2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923.5分，表扬3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卫生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卫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39号

罪犯郭士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7年7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及居住地湖北省枝江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7日作出(2022)闽06刑初1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郭士华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宣判后，该犯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7日作出(2023)闽刑终16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4月27日起至2029年4月25日止。2023年12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6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273.8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郭士华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郭士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40号

罪犯赵云达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4年1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捕前系务工。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6日作出(2023)闽0206刑初9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赵云达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8日作出(2023)闽02刑终25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11月4日起至2029年10月26日止。2023年9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583.5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云达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赵云达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41号

罪犯田景超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2年7月出生，土家族，初中文化，户籍地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捕前系无业。2019年9月12日因犯寻衅滋事罪被贵州省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2020年12月19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13日作出(2021)闽02刑初4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田景超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5日作出(2022)闽刑终197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闽02刑初46号刑事判决，上诉人田景超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刑期自2020年12月19日起至2031年12月18日止。2023年9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591.5分，表扬4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田景超予以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田景超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42号

罪犯陈康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8年10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户籍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捕前系工程监理人员。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15日作出(2024)闽0881刑初9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康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追缴被告人陈康的非法获利人民币235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6日作出(2024)闽08刑终155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2024)闽0881刑初91号刑事判决，上诉人陈康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五万元（已缴清），上诉人陈康退出的非法获利人民币23.5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1月7日起至2028年5月6日止。2024年10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0月23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250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康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康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43号

罪犯邱文灿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4年1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石狮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3日作出(2024)闽0581刑初3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邱文灿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扣押在案的赃款人民币二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3月26日起至2029年3月23日止。2024年5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2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935.9分，表扬3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邱文灿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邱文灿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44号

罪犯王根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2003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25日作出(2024)闽0581刑初7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根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追缴被告人王根违法所得人民币74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1月17日起至2027年1月14日止。2024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22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969.2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根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根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45号

罪犯谢锐文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6年4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无业。2014年12月18日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2016年2月13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2日作出（2021)闽0802刑初1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锐文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已缴清），公安机关向谢锐文扣押人民币292845.86元，系赃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0年6月24日起至2027年6月23日止。2021年6月15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服刑。
2023年11月17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5刑更90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3年11月17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2月2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1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8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3089.5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705.5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1月17日至2025年12月，获考核分2657.4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谢锐文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谢锐文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46号

罪犯刘友才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6年8月出生，汉族，文盲文化，住四川省仪陇县，捕前系无业。2010年5月13日曾因犯拐骗儿童罪被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改判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同年11月11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9月29日作出（2013)大少刑初字第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友才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2000元，扣押在案的赃款现金7820元及公安机关冻结的赃款174649.45元，扣除其中80000元用于赔偿被害人娄某歌损失外，余款计人民币102469.45元及扣押的笔记本电脑、联想牌电脑等物品予以没收。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12月30日作出（2013)三少刑终字第1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2年7月9日起至2028年7月8日止。2014年1月26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17年3月14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4刑更3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19年1月22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4刑更7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1年4月27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4刑更29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3年3月17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4刑更9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3月17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7月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01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2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384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348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3月17日至2025年12月，获考核分3402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友才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友才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47号

罪犯黄立敢，男，1972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10日作出(2024)闽0304刑初第27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立敢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自2023年12月22日起至2028年5月16日止。2024年10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0月23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244分，表扬1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立敢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立敢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48号

罪犯郑亮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5年9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1日作出（2023）闽0304刑初2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亮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责令被告人郑亮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77345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其中人民币三万元从被告人郑亮扣押在公安机关的款项中划扣）。刑期自2023年5月8日起至2028年11月3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1日作出（2023）闽03刑终34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3年10月3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0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430.2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7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亮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亮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49号

罪犯陈俊峰，男，1973年7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23日作出(2024)闽0304刑初5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俊峰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扣押在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分局的被告人陈俊峰的非法获利人民币21331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9月20日起至2026年9月16日止。2024年10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0月23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236分，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俊峰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俊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50号

罪犯陈秀棋，男，1966年4月出生，汉族，文盲，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务工。曾因犯介绍卖淫罪，于2003年4月22日被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系有前科。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20日作出(2024)闽0305刑初28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秀棋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刑期自2024年5月8日起至2027年8月7日止。2024年10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0月23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222分，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扣考核分8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秀棋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秀棋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51号

罪犯黄立峰，男，1983年5月出生，壮族，小学文化，现住广西壮族自治区平果市，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8日作出(2024)闽0881刑初17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立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追缴被告人黄立峰的非法获利人民币1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2月27日起至2027年2月26日止。2024年9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20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342.5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立峰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立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52号

罪犯赖育鑫，男，1984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居住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28日作出(2024)闽0803刑初22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赖育鑫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自2024年4月16日起至2026年11月15日止。2024年9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20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342.5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赖育鑫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赖育鑫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53号

罪犯李志清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1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31日作出（2017）闽0825刑初20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志清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李志清犯罪所得赃款，用于返还被害人。刑期自2016年11月29日起至2027年11月28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闽08刑终38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8年1月1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2020年5月19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56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3年8月29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5刑更67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3年8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3月2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32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6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3243.5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375.5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5年12月，获考核分2922.6分。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志清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志清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54号

罪犯林国强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8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15日作出（2021）闽0802刑初114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国强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向被告人林国强扣押的悦盛商行内的人民币157160元及扣押的人民币10000元，抵赃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30日作出（2022）闽08刑终250号刑事裁定，撤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21）闽0802刑初1145号刑事判决，发回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4日作出（2022）闽0802刑初85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国强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责令被告人林国强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573362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向被告人林国强扣押的人民币167160元，折抵退缴的违法所得，由公安机关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8日作出（2023）闽08刑终194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22）闽0802刑初856号刑事判决对扣押物品处理之判决，撤销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2022）闽0802刑初856号刑事判决对林国强定罪量刑及责令林国强追缴犯罪所得之判决。以上诉人林国强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十万元（已缴清）。上诉人林国强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06202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0年12月10日起至2026年11月15日止。2023年9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7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490.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23分，其中重大违规1次：2023年11月16日因违反会见通讯管理规定，在亲情会见时谈论投机改造有关内容，情节轻微，扣20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国强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国强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55号

罪犯刘攀进，男，1985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所地贵州省大方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 8月5日作出(2024)闽0304刑初18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刘攀进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责令被告人刘攀进及同案共同退出赃款人民币115364元，其中人民币77736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剩余人民币37628元，依法返还被害人。刑期自2023年10月27日起至2027年2月26日止。2024年9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20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440.5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刘攀进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刘攀进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56号

罪犯王平崽，男，1980年11月出生，汉族，文盲，住贵州省黔西县，捕前系无业。曾因犯抢劫罪，于2000年5月31日被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04年3月28日刑满释放；又因犯抢劫罪，于2005年4月14日被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2009年9月11日刑满释放；又因犯盗窃罪，于2013年9月4日被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2013年11月25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26日作出(2014)南刑初字第87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平崽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被告人王平崽应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守旭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60108.6元。刑期自2014年2月25日起至2027年8月24日止。2014年9月25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17年4月21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闽04刑更51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19年5月20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4刑更68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22年4月29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04刑更32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22年4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8月24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系文盲，由本人自述，他犯代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32.8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2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5038.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5371.2分，表扬7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2年4月29日至2025年12月，获考核分4689.4分。违规1次，扣考核分9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平崽予以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一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平崽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57号

罪犯蔡正翔，男，1998年7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26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1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正翔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已缴纳）；未随案移送的被告人蔡正翔及同案人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9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由公安机关负责处理。刑期自2023年10月11日起至2026年10月10日止。2024年3月2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22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947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8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蔡正翔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正翔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58号

罪犯苏震，男，2005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城厢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月9日作出（2024）闽0302刑初50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苏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责令被告人苏震及同案人继续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二十四万一千六百三十四元，其中被告人苏震对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万九千五百四十四元承担共同退还责任，退出的违法所得发还相应被害人；返还后剩余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莆田市公安局城厢分局扣押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八万三千三百四十四元，按比例退还给被害人吴淑苗等人。刑期自2024年12月25日起至2026年5月21日止。2025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2月21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845分，表扬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苏震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苏震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59号

罪犯杨磊，男，1984年1月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地重庆市北碚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6日作出（2023）闽0681刑初29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磊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杨磊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四千六百元，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3月30日起至2027年1月25日止。2023年8月29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809.4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7次，累计扣考核分16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磊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磊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60号

罪犯李建成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0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址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30日作出(2024)闽0303刑初15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建成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扣押在公安机关的被告人李建成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8月27日起至2028年2月16日止。2024年9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20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341.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被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建成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建成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61号

罪犯曾志龙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3年2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武平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8日作出(2023)闽0802刑初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志龙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追缴被告人曾志龙及其同案违法所得八十五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向被告人曾志龙依法扣押的人民币3700元，移送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执行被告人曾志龙应退缴的赃款、罚金。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5日作出（2023）闽08刑终15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8月29日起至2033年6月11日止。2023年7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25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770.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曾志龙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曾志龙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62号

罪犯叶诚贵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3年8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公司总经理。
福建省沙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18日作出(2014)沙刑初字第224号之一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诚贵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扣押在案的赃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叶诚贵犯罪所得赃款人民币三十二万一千零五十一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8日作出（2015）三刑终字第229号之一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7年9月8日起至2027年11月29日止。2017年12月11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0年8月31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106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2年12月29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04刑更87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2年12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2月29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12.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0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4135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547.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3次；间隔期2022年12月29日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分3703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18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叶诚贵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叶诚贵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63号

罪犯范生武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8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址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6日作出(2023)闽0303刑初15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范生武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追缴被告人范生武违法所得款人民币81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6月7日起至2026年8月4日止。2023年7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776.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被扣考核分8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范生武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范生武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64号

罪犯陈德峰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6年1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务工。2001年10月29日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2021年1月21日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于2021年5月19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5日作出(2023)闽0304刑初36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德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自2023年4月6日起至2026年8月5日止。2023年11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7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577.1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被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德峰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德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65号

罪犯高加浦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68年12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址福建省大田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17日作出(2022)闽0303刑初29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高加浦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被告人高加浦被公安机关扣押的款项人民币二万五千元予以折抵罚金）。宣判后，该犯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9日作出（2023）闽03刑终323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2022)闽0303刑初297号刑事判决中对原审被告人高加浦定罪量刑的判决。刑期自2021年11月5日起至2027年1月4日止。2023年10月3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30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43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被扣考核分9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高加浦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高加浦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66号

罪犯孙统广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0年2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江苏省沛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20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39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孙统广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未随案移送的被告人孙统广向公安机关缴纳的退赔款人民币5000元，依法退赔受害人，由公安机关负责处理。已冻结的涉案中国建设银行账户、涉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账户内的款项，依法予以扣划，发还受害人，其余款项待核实性质后依法予以处理。刑期自2024年5月24日起至2026年10月15日止。2024年6月2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20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650分，表扬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孙统广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孙统广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67号

罪犯林金水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8年4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住福建省连江县，捕前系无业。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福建省连江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5日作出（2022）闽0122刑初41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金水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刑期自2022年8月6日起至2033年8月5日止。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日作出（2023）闽01刑终57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3年8月29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595.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10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金水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金水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68号

罪犯牛瑞龙，男，1992年9月出生，汉族，专科文化，住山西省沁水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26日作出(2024)闽0881刑初1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牛瑞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五千元（罚金已缴纳），被告人牛瑞龙退出的非法获利人民币1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牛瑞龙的非法获利人民币14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1月11日起至2028年6月10日止。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671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扣考核分8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牛瑞龙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牛瑞龙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69号

罪犯陈镕峰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8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捕前系无业。曾因犯强奸罪，于2021年9月9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2023年3月6日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30日作出（2023）闽0602刑初54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镕峰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2023年7月14日起至2026年7月13日止。2023年11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7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419.7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镕峰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镕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70号

罪犯林清山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2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现住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10日作出（2023）闽0802刑初40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清山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依法扣押的被告人林清山人民币16300元，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继续追缴被告人林生龙、徐志洪、林生龙、林清山赃款35900元，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刑期自2022年12月26日起至2032年12月25日止。2023年8月28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但经教育后能够悔改且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28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560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清山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清山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71号

罪犯陈新星，男，1983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28日作出（2022）闽0303刑初26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新星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追缴违法所得4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4月26日起至2026年10月25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5日作出（2023）闽03刑终216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该犯的判决。2023年9月12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但经教育后能够悔改且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本轮考核期2023年9月12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540.4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新星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新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72号

罪犯庄林平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8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农民。曾因犯抢劫罪，于2015年2月15日被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6日作出(2022)闽0322刑初5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庄林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0日作出（2023）闽03刑终5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3月12日起至2028年3月8日止。2023年5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5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869.8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14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庄林平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庄林平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73号

罪犯卓建芳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7年1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所地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9日作出(2023)闽0304刑初14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卓建芳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二万元，扣押在莆田市公安局荔城分局的被告人卓建芳的违法所得人民币86067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责令被告人卓建芳与同案继续共同退出违法所得款人民币203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3月24日起至2028年8月31日止。2023年7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26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748.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0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卓建芳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卓建芳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74号

罪犯李润雄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98年9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住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1月27日作出(2021)闽0322刑初122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润雄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被告人李润雄退在法院的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35666元退还给被害人。责令被告人李润雄对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2020）闽0322刑初584号刑事判决第二项之义务负共同连带退赔责任，扣除退赔款后被告人李润雄应与同案人胡涵再连带退赔给各被害人人民币135700元。刑期自2021年5月18日起至2026年10月17日止。2022年2月22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至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4年3月25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141号刑事裁定，对罪犯李润雄减去有期徒刑二个月，2024年3月25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8月17日止。现属普管级处遇。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行为，但经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各项监规纪律，服从管教。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15.1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2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545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760.1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3月25日至2025年12月，获考核分2127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润雄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润雄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75号

罪犯吴青松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0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福建省永春县，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1日作出(2024)闽0181刑初21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青松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刑期自2023年12月25日起至2027年3月24日止。2024年4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23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962.2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青松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青松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76号

罪犯雷纯同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6年4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湖南省辰溪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23日作出（2021）闽0582刑初156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雷纯同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责令被告人李家祥、吴海宾、雷纯同、刘祖明、张敏共同退赔被害人马小琼经济损失人民币456900元。暂扣于晋江市人民法院的作案工具手机4部，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26日作出（2022）闽05刑终75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3月25日起至2028年3月24日止。2022年7月19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目前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7月19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4103.4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雷纯同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雷纯同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77号

罪犯陈煌杰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2001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漳浦县，捕前系务工。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3日作出（2023）闽0681刑初79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煌杰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刑期自2023年6月30日起至2026年9月29日止。2023年11月28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8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415.6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煌杰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煌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78号

罪犯罗远锋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7年6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连城县，捕前系个体工商户。
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16日作出（2016）闽0825刑初24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罗远锋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罗远锋、谢莉娜违法所得人民币1283583.56元，上缴国库。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7）闽08刑终120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2016）闽0825刑初243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四项，即被告人罗远锋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撤销第二项、第三项，继续追缴罗远锋、谢莉娜违法所得人民币1233583.56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15年8月4日起至2027年8月3日止。2017年10月10日交付福建省清流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3月26日调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0年6月16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04刑更71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2年12月29日，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04刑更87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现刑期至2026年10月3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目前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638.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0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420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840.5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2年12月29日至2025年12月，获考核分3852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罗远锋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罗远锋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79号

罪犯林秋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4年1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捕前系驾驶员。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13日作出（2023）闽0525刑初5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秋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9000元。刑期自2023年1月7日起至2027年3月6日止。2023年5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

2024年11月29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105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4年11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1月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目前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40.8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651.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792.2分，表扬2次；间隔期2024年11月29日至2025年12月，获考核分1341.4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秋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秋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80号

罪犯姚山宾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9年9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捕前系个体户。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7日作出（2023）闽0681刑初3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姚山宾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姚山宾及另二名同案犯的违法所得。刑期自2023年8月1日起至2026年10月28日止。2023年8月29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虽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29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594.4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6次，累计扣考核分22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姚山宾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姚山宾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81号

罪犯黄建伟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86年9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24日作出(2023)闽0602刑初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建伟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被告人黄建伟违法所得为人民币十六万元，予以没收。刑期自2023年5月24日起至2027年2月19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30日作出(2023)闽06刑终31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3年9月26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6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544.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扣考核分5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建伟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建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82号

罪犯郭宇勤，男，1968年5月出生，汉族，大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龙岩市新罗区煤炭行业服务中心二级主任科员。系刑九后职务犯。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12日作出（2023）闽0802刑初52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郭宇勤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已预缴）；被告人郭宇勤所退赃款人民币579.60964万元，予以没收，由龙岩市新罗区监察委员会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2月9日起至2029年2月8日止。于2023年8月28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28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60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郭宇勤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郭宇勤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83号

罪犯吴水林，男，1997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松溪县，捕前系无业。该犯系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8日作出（2022）闽0211刑初83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水林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暂存于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的赃款人民币8000元发还被害人吴柏辉、人民币16450元发还被害人吴建贤、人民币37737元发还被害人詹博盛；暂存于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的赃款人民币28450元予以没收；责令被告人吴水林退赔被害人詹博盛经济损失人民币5587元。刑期自2023年7月17日起至2027年1月10日止。2023年8月1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8月10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634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水林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水林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84号

罪犯李小明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65年1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湖南省岳阳县，捕前系无业。系恶势力犯罪集团首要分子。
广东省清远市清城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5日作出（2016）粤1802刑初71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小明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40000元，合并总和刑期十六年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48000元。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12日作出（2018）粤18刑终3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8月19日起至2032年2月18日止。2018年3月9日交付广东省北江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2月4日调至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1年2月3日，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粤02刑更14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二个月。2023年3月13日，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粤02刑更16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一个月,2023年3月14日送达，现刑期至2031年11月18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情形，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0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1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424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248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3月14日至2025年12月，获考核分3668分。考核期间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小明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小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减字第185号

罪犯陈淮杰，男，1969年2月出生，汉族，在职大学本科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龙岩市新罗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系刑九后职务犯、正处级。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10日作出（2022）闽08刑初1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淮杰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七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六万元；总和刑期有期徒刑九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三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三万元。被告人陈淮杰向龙岩市监委退出赃款，其中，受贿违法所得人民币230.977531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贪污违法所得人民币70.3134万元予以发还被害单位。刑期自2022年4月19日起至2030年1月18日止。2023年8月10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本轮考核期2023年8月10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得考核分2680分，表扬4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淮杰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淮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假字第2号

罪犯王和木，男，1963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家住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7日作出（2023）闽0602刑初27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和木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继续追缴被告人王和木违法所得人民币一万五千二百元。刑期自2023年8月17日起至2026年12月16日止。2023年11月27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虽有违规扣分，但经民警教育后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7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324.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5次，累计扣考核分11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和木予以假释，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和木卷宗二册

⒉假释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假字第3号
罪犯陈和平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67年9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大田县，捕前系个体户。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1日作出(2024)闽0425刑初11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和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陈和平所退赃款人民币130560.55元予以没收，依法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9月4日起至2026年9月3日止。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内有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尚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以监规纪律要求自己，安心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529分，物质奖励2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综上，罪犯陈和平在刑罚执行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执行刑期已过二分之一，符合假释和减刑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建议对其优先予以假释，若未予裁定假释，建议对其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和平卷宗二册

⒉假释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假字第4号

罪犯王连水，男，1990年1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6日作出（2023）闽0121刑初57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连水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王连水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元，由扣押机关闽侯县公安局，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8月7日起至2027年2月6日止。宣判后，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5日作出（2023）闽01刑终98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4年1月25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5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144.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建议对罪犯王连水予以假释。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连水卷宗二册

⒉假释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福建省洛江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6〕闽洛狱假字第5号

罪犯许海树 AUTOTEXTLIST  \* MERGEFORMAT ，男，1978年7月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地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捕前系个体户。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1日作出(2023)闽0305刑初11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海树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暂扣于公安机关的被告人许海树退出的款项人民币30万元，其中用于冲抵抽头渔利人民币20009.59元、用于冲抵罚金的人民币20000元，均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余款人民币259990.41元，由扣押机关依法发还给被告人许海树。宣判后，该犯及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6月12日作出（2024）闽03刑终9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4年3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28日止。2024年7月23日交付福建省洛江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在考核期间存在违规扣分，经民警教育后，尚能以《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要求自己，遵守各项监规纪律，表现一般。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23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588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被扣考核分1分。

本案于2026年2月5日至2026年2月11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建议对罪犯许海树予以假释。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许海树卷宗二册

⒉假释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洛江监狱

2026年3月2日
